
台 北 當 代 藝 術 館 

 

 

 簡介： 

1. 台北當代藝術館的館舍建築，落成於西元 1921年，原為日治時期專供

日本人子弟受教育的「建成小學校」。1945年後，台灣進入中華民國時

代，原建成小學校舍被轉用為台北市政府辦公廳舍，直至 1994年台北

市政府遷入信義區的新市政中心為止。在這五十年當中，這棟紅磚建築

體，正是驅動台北市政及各類軟硬建設的神經中樞。 

2. 1996年，台北市政府舊廈被登錄為市定古蹟，並基於古蹟再利用的政

策，將原建物之正面廳舍整建為「台北當代藝術館」專用，兩翼部分建

築則劃歸為建成國中教室。「台北當代藝術館」與「建成國中」新校的

結合，不僅創造了全世界罕見美術館與學校使用共同建物的先例，也被

視為是台北市孔廟到保安宮這一條歷史文化軸線的延展，而當代藝術館

也象徵了帶動大同區再發展的一個新契機。在國內藝術界殷殷關注之下，

市定古蹟的台北舊市府，活化轉用成為國內唯一的「當代藝術館」，並

於 2001年 5月 26日正式開幕，從此成為台北文化地圖上的一個新地

標。 

3. 台北當代藝術館自 2001年開館後，前七年由市政府委託民間企業家組

成的「當代藝術基金會」統籌營運，基金會董事和歷任館長、館員們同

心合力，陸續辦理了許多精采絕倫的當代藝術展覽，除了致力推動台灣



與國際藝壇的對話，也用心開拓民眾的美感品味和文化視野。2008年 1

月 1日起，為期七年的「公辦民營」合約結束，台北當代藝術館轉由台

北市文化基金會接手營運。新的經營團隊除了延續之前的營運理念和方

向，也進一步匯聚海內外的關注，結合官方有限資源與民間贊助力量，

媒合多元文化和跨界創意。除了扮演國際當代藝術展覽的重要據點，和

彰顯台灣當代藝術成果的焦點櫥窗，當代館始終自我期許的三個目標：

一是推動多元風貌的藝術創作與展覽，二是著眼於激發民眾的新觀點和

新思維，三是提供當代城市發展源源不絕的創意與活力。 

4. 在這資訊透通，有形無形的各種關係網路正不斷連結形成，雙向互動的

需求和技術也正式浮上檯面的時代，當代藝術導向的專業美術館，除了

需要掌握時代的趨向跟上全球的腳步，也需要在創作生產的這一端和藝

術欣賞的另一端之間，鋪設更多的通道和橋梁，規劃各種有利於活絡藝

術靈光、訊息傳播、教育學習、休閒娛樂、社區認同、文化建構…的整

合機制。正如當代藝術本身是個現代進行式一般，我們希望這個整合機

制本身保有一種「茍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」的有機性格，不但能隨時

自我補充加強，也能夠海納眾聲，追求更多的可能，共創台灣藝術文化

的無限美景。 

 藝術館無障礙：基本上從館外進入館內的過程中，除了門口有一道門檻之外，

輪椅在館內的參觀動線是沒有問題的，館內也設置有無障礙廁所及電梯，女

廁在 1F，男廁在 2F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交通方式： 

1. 地址：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39號。 

2. 捷運：搭乘 2號線(紅線)或 3號線(綠線)至中山站下車，由中山站 6

號出口沿南京西路 64巷步行約 5分鐘抵達，或沿捷運中山地下街往台

北車站方向步行 5分鐘至 R4出口後，沿長安西路步行 1分鐘抵達。 

3. 公車：棕 9、266、282(均先至捷運中山站下車，再步行前往)。 

 

 開 放 時 間： 周 二至周 日 上 午 10： 00~下 午 06： 00；  

下 午 05： 30 停 止 售票 ； 周 一休 館  

 票 價 ： 一般 民 眾 50 元 、 團 體 票 40 元  

 特 殊 免 票：  

1. 親 子 日 免 門 票 ：每週 日 上 午 10： 00~12： 00， 只 要 是 親子同

行 ， 就 可免 門 票參觀 展 覽 。  

2. 社 區 日 免 門 票 ：每週 六 上 午 10： 00~12： 00， 凡 大 同 區居民

憑 證 件 〈限 本 人〉即 可 免 門票 參 觀展覽 。  

3. 學 校 團 體 日 免門 票 ： 每 週 二至 週 五上午 10： 00~12： 00， 凡

公 私 立 學校 學 生團體 滿 20 人 以 上、老師、老師 及 其學 生，憑

教 師 証 及學 生 證，即 可 免 門票 參 觀展覽 。  

4. 未滿六歲並由成人陪同之兒童。 

5. 身心障礙者及其監護人或必要之陪伴者一人。 

 


